
沈阳医学院 2019 年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 

申请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

专业学位的试行办法》（学位〔2015〕10号）文件精神，我校计划招收 2019 年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身

份申请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具体要求如下： 

一、 报名需同时满足以下招生条件 

1. 临床医学类本科毕业生并获得学士学位。 

2. 正在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或已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临床

医师。 

3. 申请人申请的专业学位类别与住院医师规范化招收专业相对应。 

4. 应试外语为英语。 

二、 招生专业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1051）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105101 内科学 

105102 儿科学 

105104 神经病学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105109 外科学 

105110 妇产科学 

105116 麻醉学 

105127 全科医学 

三、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专业学位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课程考核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按照《沈阳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培养

方案总则（试行）》执行。学习方式及授课时间另行通知，请密切关注研究生院网站。 

（二）第二阶段：临床能力考核及学位授予 

在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

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视为通过临床能力考核。 

1. 学位论文导师 

双向选择确定研究生导师，导师指导申请人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撰写工作。 

2. 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结合临床实践。学位论文应表明申请人已经具备运用临床医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解

决临床实践问题的能力。 

3. 学位论文答辩 

按照学校学位论文答辩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重点考核申请人的

基本临床科研能力。 

4. 学位授予：对通过课程考核、临床能力考核、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包括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申请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



考试）和学位论文答辩的申请人，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颁发硕

士专业学位证书。 

上述申请工作必须在报名审核通过之日起五年内完成，否则本次申请失效。 

四、 学费 

学员按阶段缴纳学费，学位课程阶段（第一阶段）10,000元/人；临床能力考核及学位授予阶段

（第二阶段）20,000 元/人。教学工作开始后，所缴学费不予退还。 

五、 报名流程 

1. 网上申请 

申请人须登录“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http://www.chinadegrees

.cn/tdxlsqxt/login.shtml?action=forwardIndex 进行注册。进入系统后，按要求完成“学位申请

”中的相关内容，包括查看申请流程→上传电子照片→填写基本信息→提交学位申请（电子照片务必

为蓝色背景近期免冠照）。 

2. 资格审核及个人信息现场采集 

申请人须加入“沈医 2019 同等学力报名群”（QQ 群号：1017411987），并按照群通知要求至沈阳

医学院研究生院（机关楼/洁行楼 525），进行资格审核，并提供如下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及学历认证材料； 

（3）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及学位认证材料； 

（4）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的提供执业医师资格证原件和复印件； 

（5）正在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单位证明（模板见附件 1）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书； 

（6）网上下载的《沈阳医学院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专家推荐书》（附件 2）2 份（不少于

300字，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高及以上职称专家填写并签字盖章，其中 1名专家必须为申报的论文指

导教师）。 

（7）每名导师每届可带不超过 3名研究生。 

（8）网上下载的《沈阳医学院同等学力人员申请专业学位研究生登记表》（附件 3）1份； 

（9）以上报名材料均需 A4规格纸张打印或者复印，将本人打印及复印具体材料按照所列顺序左

侧装订成册并于现场资格审核时上交，所有证书(证件)原件切勿装订入册。  

（10）现场采集图像和指纹等个人特征信息，签署《诚信承诺书》等，接受资格审查。 

3. 报名注意事项 

（1）学历认证：考生网上报名前，请务必在学信网上（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

历信息，并打印“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备用。 

学信网上查不到学历信息的考生必须取得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2）学位认证：请务必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dgdc.edu.cn）查询

本人学位信息，并打印“学位证书查询结果”。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查询查不到学位信息的考生必须取得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

位认证报告”。 

六、 联系方式及地址 

联系电话：024-62215806       联系人：杨老师   关老师 

电子邮箱：symctdxl@163.com 

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黄河北大街 146号 沈阳医学院研究生院（邮编：110034） 

 


